屏東市公所113年中小學母親節徵文活動 
著作權授權書

   本人                 參與屏東市公所「113年中小學母親節徵文活動，茲同意於得獎後，放棄行使著作人格權， 並將本人之著作財產權讓與屏東市公所；屏東市公所可對得獎 作品保有修改權。 
  得獎作品，屏東市公所有研究、攝影、宣傳、網頁製作、 展覽、出版以及出版品販售等權利，本人不得異議。 
  作品如有抄襲臨摹他人或有妨害他人著作權者，除自負應有法律責任外，一經查覺，將取消得獎資格，如已發給獎金時， 則應歸還所領獎金並負擔屏東市公所所受之一切損害賠償。 

備註：著作權轉讓同意書只作用於得獎作品，其餘參選人保有作品著作權。
 此致 屏東市公所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書人： (簽章)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未成年參賽者其法定代理人： (簽章)
中 華 民 國113年4月日
